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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條碼介紹 

檢體動向監控程式 

檢驗條碼黏貼須知 

採檢管(容器)黏貼示範教學 

檢體補單(追加檢驗)流程 

人工(非氣送系統)送檢流程 







 以直立方式張貼，條碼區在右側，文字區在左側 

 須張貼於檢體本身，勿張貼於其他容器或外袋上
(如冰浴杯子、夾鏈袋...等) 



條碼貼太低 



檢體量須達透明標示線(2.7mL) 
或黑色三角形範圍(2.0mL) 







尿液標準化試管(U1紅蓋尿管) 
請從尿管刻度9~10之間黏貼
檢驗條碼 











 4小時內的血液檢體，與2小時內的尿液檢體可接受補單 

 血液檢體之Alcohol、Glucose冰浴、避光、立即處理的項目不可補單 

 侵入性檢體，如體液檢體可接受補單，將於報告註記採檢時間 

 其他檢體可電話詢問檢驗部是否可補單 

 補單送檢時，需將條碼放入補單盒或夾鏈袋，再氣送至醫學檢驗部/檢驗科 



 冰浴檢體、玻璃採檢容器無法以氣送系統傳送 

 傳送人員(護佐)或護理人員將檢體拿到單位氣送系
統前的條碼機「刷出」(電腦紀錄檢體送出時間) 

 檢體送至醫學檢驗部/檢驗科 


